国家税务总局柘荣县税务局双城税务分局
催  告  书
（行政强制执行适用）
柘税双城强催〔2025〕50号


柘荣县恒鹏五金有限公司（纳税人识别号：9135092656338663X8）：
[bookmark: wssdrq]本机关于2020年12月10日向你(单位)送达柘税双城通〔2021〕78号《税务事项通知书》（限期缴纳税款通知），你（单位）在法定期限内不履行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三十四条、第三十五条（第四十五条、第四十六条）规定，现依法向你（单位）催告，请你（单位）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履行下列义务：
1.你（单位）所属期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的应缴纳税款42,832.33元（其中增值税39304.04元、企业所得税897.15元、城市维护建设税2631.14元）。
2.并从税款滞纳之日起至缴纳或解缴之日止，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，与税款一并缴纳。
你（单位）可以通过银税联网方式、银行卡缴款方式或税务机关提供的其他方式缴纳上述税款及滞纳金。以银税联网方式缴纳税款及滞纳金的，应将税款及滞纳金存入你公司已签订《委托扣款协议书》的银行账户，并及时通知办税服务厅扣款。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，本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，本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。
你（单位）在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请你（单位）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提出陈述和申辩，逾期不陈述、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。
联系人：刘佳州
联系电话：13960969843
地址：柘荣县屿前路2号
执法人员（检查证号）：刘佳州,杨天昊（刘佳州（闽税征350926250003），杨天昊（闽税征350926250004））


 二Ｏ二五年九月十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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